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證券承銷商辦理股票初次申請上市案之

評估查核程序第二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點 

(第一項至第三項略) 

依本查核程序所蒐集之有關

單據資料，應依序編號及交互

索引以利查考，查核完畢後應

將所有資料及有關附件彙總

成冊，編立檔案作為工作底

稿，其作成準用審計準則 230

號「查核書面紀錄」。 

(以下略) 

第二點 

(第一項至第三項略) 

依本查核程序所搜集之有關

單據資料，應依序編號及交互

索引以利查考，查核完畢後應

將所有資料及有關附件彙總

成冊，編立檔案作為工作底

稿，其作成準用「審計準則公

報」第四十五號「查核工作底

稿準則」。 

(以下略) 

配合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發

布之「審計準則委員會所

發布規範會計師服務案

件準則總綱」所適用準則

之分類與編號，酌修本點

相關文字。 

 


